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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100學年度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01年2月22日11時至12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4樓第四會議室
主    席：李校長德財 記錄：王馨屏（生涯發展中心）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100年9月15日舉辦本學年「勞作教育導師暨小組長工作研習」宣導勞作教育工作重點及具體作法，請

導師及小組長確實依本校勞作教育實施辦法，指導與執行環境整理、相關作業與工作紀錄回報等工

作，會中賡續宣導資源回收與分類指導，以達成源頭減量之目標。

二、為鼓勵勞作教育績優小組長對勞作教育服務的熱忱及全勤、績優學生的努力，99學年度各項獎狀

計834張，於100年12月發文至各系通知領取獎狀並由各系頒發。

三、本學期訂2月23日於化材館307教室辦理小組長工作會議，再次提醒小組長工作要點及要領，以利勞作

教育工作之推展。

四、本學年感謝農資學院食生系陳錦樹老師認養勞作教育環境區域：系館會議室及演講廳旁之空地區域及

其上方之二樓空中花園區域進行綠化，目前尚在進行中；感謝勞作導師為學校綠化美化景觀盡一份心

力，提供各系參考。（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一）

五、依據委員會決議，為確實了解各系勞作實況，由各系遴選擔任過勞作小組長的同學，協助視導各系勞

作教育實施情形，另建請遴選家境清寒者，以協助學生就學。

六、本學年勞作教育輔導訪視紀錄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二）

七、本學年勞作教育所見事實優缺點彙整。（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三）

八、本學年勞作教育導師費支出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四）

九、本學年第一學期勞作教育教育學習獎助金支出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五）

十、本學年勞作區域分配圖。（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六）

 

參、問題與討論

一、獸醫系林永昌老師：

可否請承辦單位說明有關附件四「每月支領金額」各系支領金額不同的原因。

承辦單位：

勞作教育導師費由各系每學年導師費自行分配，部份系設有專任勞作導師，會勻支部分費用給予勞作

導師，部份系是由大一導師兼任，故不另發勞作導師費。

 

二、獸醫學院毛嘉洪院長：

「勞作教育所見事實綜合紀錄」是由擔任過勞作小組長且表現優良所選出的區隊長，協助勞作教育教

官督導掃區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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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隊長每週督導之外，可再詢問勞作小組長及學生『對校園環境有何建議？哪裡需要改善？』此舉亦

可建立一個管道，讓學生能提供對校園環境維護的意見給校方，再由生涯發展中心將大家的意見彙整

給校方相關單位參考，共同維護校園環境。

 

承辦單位：

遵照委員意見，勞作教育區隊長及小組長工作會議中將告知區隊長此項職責，也會請小組長與區隊長

配合，齊心維護校園環境。

 

肆、本次會議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配合生涯發展中心之成立（由勞作助學輔導室更名），已將勞作教育相關辦法「國立中興大學勞作

教育成績考評獎勵辦法」中所提之單位名稱進行更名。

說 明：

一、99學年學務處業務調整，公費、各類獎助學金、學生就學貸款、

減免學雜費、研究生獎助學金、各系班績優學生獎勵、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及學生學術論文獎

勵移轉生輔組，就業輔導業務與服務學習移至本中心，經校務會議通過99年8月1日更名為

「生涯發展中心」。

二、為求符合現況推行業務，已於100年8月29日簽由校長核准將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八條第二項先

行更名，後再行提案至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追認（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七）。

三、第八條第二項成績登錄已改由生涯發展中心自行登錄。

四、請參閱修訂條文對照表。

辦 法：經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擬修訂本校勞作教育相關辦法，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學年勞作導師暨小組長工作研習，勞作導師提議修改「勞作教育實施辦法」、「勞作教育

成績考評獎勵辦法」，請確認。

二、請參閱修訂條文對照表。

辦 法：經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國立中興大學服務學習-勞作教育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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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88年5月15日本校第卅六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7月1日第十二次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101年2月22日第十五次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勞作教育宗旨：
為促進學生五育均衡發展，培養學生健全人格、良好品德與正確價值觀念，以期日後服務人群，促進社會良性互動，特設立勞作教育制

度，凡學生勞作教育事宜，悉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二條 勞作教育目的：
一、增進學生參與學校事務，以落實愛校精神並促進學生人際關係。

  二、培養學生勤勞美德與榮譽感、責任感，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對校園環境提供應盡之義務。

第二章 勞作教育實施作法

第三條 設立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
由校長召集之，指導本校勞作教育之策畫、推動與執行。委員包括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會計室主任、體育

室主任、教官室主任、各學院教授代表各一名及學

生會代表一名。

第四條 參與對象：
一、日間部一年級學生及二年級以上轉學生，必須修習二學期，學生身體有肢障或特殊原因，依實際狀況，作適當之調配，若狀況特殊

由系主任同意並經院長核准者，得予免修；轉學生已於他校修過勞作教育及格者得抵免。

二、本項第一款以外之學生歡迎自願參加。

第五條 勞作教育時間：每週二小時，選擇特定時間分組同時實施為原則。
第六條 編組方式：
一、以每廿五至卅名學生編成一組為原則，每組置導師一人，小組長一名。

二、由學生事務處遴選富經驗與熱忱之優秀高年級學生擔任小組長，負責示範、輔導與協助考評之工作。

第七條 勞作教育屬義務性質，概無報酬。
第八條 工作項目與範圍：

一、  勞作區域：公共區 ‚各系館週邊 ƒ宿舍區 „校園環保 ⋯其他勞作服務性之工作。
二、勞作內容：以清潔及美化為原則。

第三章 考核與獎懲

第九條            勞作教育為共同必修課程『零學分』，通過者始得畢業，不通過者必須重修。

每學期成績於學生成績單勞作教育成績欄內登錄之。勞作教育成績由勞作教育導師主評。

第十條    凡學生因故不能出勤勞作教育者，須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請事、病假者得補作。未經請假而任意缺課者為
曠課。凡未經請假而遲到或早退在十分鐘以上達三次者視同曠課一次。每學期曠課三次（含）以上或缺曠與事、病假合計超

過十小時（含）以上須重修。

第十一條 勞作成績表現優良者，除依本校有關學生獎懲辦法予以獎勵外，另由學校發給勞作教育績優獎狀，並公開予以表揚。
第十二條 勞作教育成績得為日後申請獎助學金及優秀學生選拔表揚之參考。
第十三條  勞作教育成績考評獎勵辦法另訂之，並經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四章 規畫及執行

第十四條  勞作教育之規畫、管理及相關之行政事宜，由學生事務處辦理。
第十五條  校外單位需要本校勞作教育提供服務或支援者，由學生事務處規畫審理之。
第十六條  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勞作教育更改為服務學習-勞作教育(一)、(二)。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  實施本辦法之經費由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項下支應。
第十八條 本實施辦法經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服務學習 勞作教育成績考評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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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88年5月15日本校第卅六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0年3月21日第四次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94年6月16日第八次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100年2月22日第十五次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勞作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內容包括請假、補作及重修、成績考評及獎勵等項目。

第二章 請假、補作及重修
第三條     請假及缺曠：

一、凡不能參與勞作教育者，須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並送至生涯發展中心登記。

二、凡未參與勞作教育，亦未辦理請假者，以曠課論處。

三、事假、公假須事先辦理，病假、喪假於假滿後一週內辦理，否則以曠課論處。

四、凡參與勞作教育者不得遲到或早退；遲到或早退逾十分鐘（含）以上，累計達三次記錄者，視同曠課一次。

第四條   補作與免補作：
一、學期中事、病假，合計不得超過十小時，每次須辦理請假手續且補作。

二、公假：事前辦理請假手續並附公假證明，免補作。

三、喪假：辦理請假須附證明，免補作。

四、凡應補作而無故未到補作者，以曠課論處，不予再補作機會。

五、補作應在學期結束前完成，未完成者即以曠課論處。

六、請事、病假完成補作後，解除缺曠記錄，且補作成績不得超過基本分80分。
第五條   重修及延修：

一、每學期曠課累計三次（含）以上者，必須重修。

二、學期中缺曠與事、病假合計超過十小時（含）以上需重修。

三、學期勞作教育不及格者（含補作後仍不及格者），該學期勞作教育須全部重修。

四、因住院或傷殘須長期休養（連續請假）者，得申請延修。

五、重修、延修者須以完整學期為基準，前修學期已勞作之時數不予併計。

第三章  成績考評
第六條   成績評量：

一、勞作學生個人評量基本分為80分。

二、勞作教育成績評量表，分列三項『守時性（0分至負10分）、合作精神（正10分至負15分）、工作表現（正10分至
負15分）』，各項得依表現加減分，併基本分計算即為該週之得分，學期平均得分減去缺曠之扣分，為初評成績。勞
作導師得依學生表現予以加減分，即為學期成績。

第七條   遲到、早退、缺曠扣分評量：

一、勞作教育每缺曠課一次，扣學期總分8分。累計三次（含）以上，該學期成績不予評分。
二、遲到、早退者，在「守時性」欄應為零至負十分。

第八條   成績登錄：
一、評量表初評由勞作小組長依組員勞作實況填註，複評由勞作導師視該生實際表現予以加減分後完成評量作業。

二、勞作教育學期成績由勞作教育導師每學期配合於期中考週及期末考前一週各評量一次。勞作教育成績評量表經導師簽

章後，於期末考前送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彙整登錄。

第四章  獎勵
第九條   為表揚參與勞作教育表現優異之學生，每學期各小組由勞作導師推薦表現優異之學生三名，給予公開表揚並頒發勞作教育

績優獎狀。

第十條   全學年（二學期）全勤者得發予勞作教育全勤獎狀。
第十一條   凡有請假（不含公假）、缺曠、遲到、早退或有補作記錄者，均不列為全勤獎勵。
第十二條   勞作教育成績得為日後申請獎助學金、優秀學生選拔表揚及其他獎勵之參考。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00學年度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議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SMART/桌面/meeting會議記錄/100/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議/勞作指導委員會議100.html[2012/5/29 上午 11:34:35]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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